
壹、前言

「運動傷害防護員授證辦法」於民國 91

年 3 月 26 日發布施行後（體育署，2002），

正式開啟運動防護員之發展，民國 103 年 12

月 18日政府以臺教授體部字第1030038522B

號令再次修正發布，並將法規名稱修正為

「運動防護員資格檢定辦法」（體育署，

2014b），使運動防護之授證制度更為完善。

運動防護員之制度推動至今，已經成為體育

運動職場領域中相當重要的人力支援，目前

累計已有 213 人持有合格有效運動防護員證

書（體育署，2016），本文將以案例方式從

運動防護在職業運動、國民運動中心、學校

及醫療機構等職場發展之現況進行探討，以

了解運動防護職場現況。

貳、職業運動與運動防護

一、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

▲運動防護員為職棒選手進行運動防護工作。（圖／馮勝賢提供）

運動防護職場現況
文 / 李昱叡、馮勝賢、彭麗貞、王偲潔、黃健哲、林瀛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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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職業棒球大聯盟（簡稱中華職棒聯

盟）目前 4 支球隊，依據現行賽制包括熱身

賽、例行賽、明星賽、總冠軍賽等，加上平

時訓練時間，職業棒球運動選手之參賽期可

為約長達一年。由於棒球運動選手運動傷害

發生機率高，棒球運動環境的軟硬體因素以

及訓練及參賽期間之器材與裝備，亦有可能

導致運動傷害、事故或意外發生，因此，中

華職棒聯盟及球團均重視運動防護，配置運

動防護人力，球隊亦聘請專業運動防護員，

部分職業運動選手則聘請專屬個人運動防護

員，來協助運動防護工作。職業棒球運動在

運動醫療防護組織上，由於已有一軍與二軍

的建置，所以在工作職掌上，邁向專業分工，

組成包括首席防護員、物理治療師、場下防

護員、場上防護員以及二軍防護員等。

二、超級籃球聯賽

超級籃球聯賽（SBL）目前每隊至少有 1

名專職運動防護員 ( 其中 5 人為合格運動防

護員 )。其中裕隆、台啤、台銀等三隊有專屬

訓練球館、重量訓練室、運動傷害防護室與

宿舍。另四隊 ( 璞園、達新、富邦、金酒 ) 則

租賃學校場館或各區運動中心做為訓練基地

( 含重訓室與防護室 )。18 名球員由 1 名運動

防護員照顧，在訓練前的貼紮保護、伸展與

放鬆及簡單的治療，同時也讓相關學系的學

生有實習機會。隨隊運動防護員的介入多年，

球員的受傷就醫、治療及患側肌力復原等等

工作都由防護員執行，教練與防護員間得以

產生良好的溝通，並能充分執行醫囑，以對

球員提供最好照顧。

▲運動防護員為球員貼紮。

    ( 照片出處 / 璞園建築籃球隊粉絲團 )

▲協助選手腳踝貼紮防護。( 照片出處 / 璞園建築籃球隊

粉絲團 )

▲擔任隨隊運動防護員最主要是與球員取得良好的信任

感，適時地給予鼓勵與協助。

   ( 照片出處 / 璞園建築籃球隊粉絲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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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民運動中心與運動防護

依據「國民運動中心規劃參考準則」之

規範（體育署，2014a），培養運動防護員之

專業人才為國民運動中心發展策略之一，為

保障於國民運動中心活動之民眾安全，各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原則上須於國民運動中

心委外營運招商規範中，明確規定國民運動

中心之營運管理廠商須配置經授證合格之運

動防護員，運動防護專業人員於國民運動中

心，可在運動傷害發生的第一時間對傷患做

出正確的處置，落實運動傷害防護。

肆、學校體育與運動防護

體育署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

立辦法第 11 條規定推動「教育部體育署補助

各級學校約用運動防護員巡迴服務試行計畫」

（體育署，2014c），補助全國高中設有體

育班的學校，於 102 至 105 學年度規劃 3 年

內配置 90 名約用運動防護員的專業人力（表

1）。

伍、醫療機構與運動防護

一、運動防護與醫療診所

由於近年同性質醫療單位大量增設，為

滿足大眾需求，自費為導向的精緻醫療服務

表 1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各級學校約用運動防護員巡迴服務試行計畫推動內容

目標 推動內容

運動防護與管理

1. 建立運動防護與管理工作流程。

2. 各項運動防護工作之執行，如：運動傷害預防、急性傷害的初步評估與處理， 
傷害後的防護與回復，進行後續諮商與輔導。

3. 協助體育班學生的病史調查、健康管理與傷害防護紀錄之建立。

區域醫療服務資源網的

建置

1. 建立分層後送的醫療體系：洽談學校週邊之醫院、與鄰近區域之骨科、復健科、
家醫科與內科診所之合作意願，提供特約運動傷害與運動醫學門診之服務，
提升選手的就醫意願和品質。

2. 輔導區域醫療院所醫事人員認識運動競技之特性、運動員用藥規範與禁藥管
制項目，進一步建立運動醫療的基層體系。

運動防護教育

1. 執行功能性動作篩檢計畫：進行肢體動作與控制評估，瞭解運動員於專項運
動時之危險因子，作為體能調整之參考依據。

2. 身體組成測量：分析肢體肌肉的分布情形，提供體能訓練與調整、體重管理
與營養的相關建議。

3. 規劃與舉辦座談會：針對「運動防護教育與運動安全」、「運動營養教育」、
「運動員禁藥管制」、「運動競技體能訓練」、「運動心理」等主題，共同
邀請區域輔導體系的中小學進行衛教講座。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各級學校約用運動傷害防護員巡迴服務試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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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加，各單位皆已朝向多元發展的經營

方向前進。因此部分醫療診所選擇與運動防

護專業結合，除醫療診治外另加上運動功能

重建規劃服務（如表 2）。

二、運動防護與醫學中心

為照顧優秀運動選手，近年部分醫學中

心亦將服務範圍擴大運動領域，以長庚紀念

醫院為例，於民國 103 年成立「運動醫學整

合照護小組」，為優秀運動選手提供醫療整

合照護，讓選手在無後顧之憂下，專心致力

表 2  運動醫療機構與運動防護專業合作案例

參考案例 力康運動醫療機構

專業層面 服務內容

醫療層面

物理治療
疼痛處理、肌力的訓練、關節活動度的增進、心肺功能的訓練、小兒物
理治療等。物理治療師以適當的評估與物理治療手段，有效地給予患者
最需要的預防醫學觀念及治療方法。

職能治療
職能治療師透過個案選擇，利用有目的特定活動從旁協助，進而提升生
活品質。對象包含：生理、心理及社會功能障礙、發展遲緩、因老化而
導致執行個人的活動或參與社會的能力受限者。

語言治療
治療因先天或後天所造成的溝通障礙，包括聽力及語言能力，協助病患
建構與外界的溝通模式，讓病患達到有效溝通的目的。

醫療設備輔助

-X 光機

- 足底壓力掃描 / 分析儀

- 震波

運動訓練 / 運
動功能重建層

面

復健科醫師 經由醫師評估、診斷，開立治療項目及療程。

物理治療師
透過物理治療師評估、儀器及徒手治療後；待患者狀況恢復一定程度後，
轉介至運動防護師。

運動防護師 透過動作評估，開立專屬個案運動處方，以達成運動功能重建目標。

復健科醫師 經過計畫性的治療與訓練過程，最終由醫師評估是否達成健康目標。

 ▲資料來源：http://www.phclinic.com.tw/。

▲運動防護員協助田徑教練及選手練習比賽時的腳踝貼

紮。（圖 / 王偲潔提供） ▲高醫周伯禧醫師於東體協助選手運動傷害初步篩檢，

運動防護員及專項教練與實習生一同協商後續處理計

畫。（圖 / 王偲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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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運動表現。運動醫學小組成員除了長庚醫

院各科醫師，還包含運動防護員；專科醫師

為選手提供全方面的醫療資源；運動防護員

則是醫生的延伸，負責貼身照護選手日常訓

練及比賽。長庚運動醫學小組是國內首創聘

請運動防護員至醫院；運動醫學小組成立至

今，運動防護員也由最初的7人增加至12人，

目前長庚運動醫學小組照顧的對象有 21 名個

人項目選手及 3 個團體項目選手。 

陸、運動防護職場工作注意規定

依據運動防護員資格檢定辦法相關條文

規定，運動防護員之業務範圍、撤銷或廢止

其資格及工作倫理規範均有明訂，以作為運

動防護員執行業務之準據。( 表 3)

柒、結語

隨著運動防護的觀念日益普及，對於運

動參與者的健康管理、安全維護、功能性預

防保健等相關工作相對也提升重視程度，職

場上有關運動防護的服務需求也持續增加，

期待未來社會在全民運動普及、運動人口增

加、運動權益保障以及運動產業發展過程中，

在職場上對於健康管理、安全維護、功能性

預防保健等相關工作，可更為重視，使運動

科學、體能調整、健康管理及運動傷害之預

防、傷害初步辨別與緊急處理、與傷害後防

護及功能恢復之專業知識及實作技能可獲得

應用並進而服務社會大眾，發揮運動防護專

業價值。( 本文作者李昱叡為教育部體育署競

技運動組科長；馮勝賢為前職棒義大犀牛隊

教練；彭麗貞為璞園籃球隊運動防護員；王

▲長庚運動醫學小組運動防護員陳盈璇為選手放鬆肩膀

的旋轉肌群。( 圖 / 長庚體系運動醫學團隊提供 )
▲長庚運動醫學小組運動防護員陳毅桓為選手貼軟墊，

以防止腳跟與球鞋磨擦。

   ( 圖 / 長庚體系運動醫學團隊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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偲潔為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運動防

護員；黃健哲為力康復健科診所運動治療師；

林瀛洲為長庚體系運動醫學團隊總召集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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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運動防護職場工作注意規定

運動防護職場工作注意規定

業務範圍

一、運動傷害之預防。

二、從事體育運動者之健康管理。

三、運動傷害之辨別與評估及送醫前之緊急處理。

四、運動傷害後之防護及保健。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可之運動防護事務。

撤銷或廢止其資格

一、犯傷害罪章，經判刑確定。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二、犯妨害性自主罪章、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之罪，經判刑確定。

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

四、犯殺人罪，經判刑確定。

五、販售、協助或指導運動員使用運動禁藥或違反運動禁藥管制相關規定，經查明屬實。

六、逾越第三條所定執行業務範圍而違反其他醫療法規。

七、 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體育署諮詢相關專科醫師二人以上後，認定不能
執行業務者，不得擔任運動防護員。

八、違反規定，且情節重大。

九、出借或出租運動防護員證書予他人使用。

工作倫理規範

一、因執行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個人資料，不得無故洩漏。

二、執行業務時，不得從事涉及利益衝突，或為運動防護專業帶來負面影響之行為。

三、執行業務時，不得有性騷擾疑慮之行為。

四、 執行業務時，不得透過直接或間接之方式，將執行運動防護業務所獲得訊息，用以
影響運動競賽結果，或用於運動賭博以取得非法利益。

 ▲資料來源：整理自運動防護員資格檢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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